一、项目概况
淳化县方里初级中学提升改造及设备购置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工程量清单及竞争性磋商文件。
二、工程内容和施工地点、工期：
1.工程内容：淳化县方里初级中学提升改造，购置部分设备等。具体技术标准和要求详见本项目磋商文件、工程量清单和施工图纸。
2.工程地点：本项目位于陕西省淳化县
3.工期：20日历天
三、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
[bookmark: _GoBack]工程量清单及编制说明另附。
四、图纸：电子版另附。
五、施工要求
1、成交供应商必须配备足够的人员和充足的机械设备进入实施，确保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2、必须严密组织，文明施工，作好四周维护及安全环保措施，所需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施工过程必须严格遵守政府相关规定。
3、严格遵守咸阳市关于控制扬尘污染、治污减霾的相关规定，并承担一切安全事故或违规处罚所带来的经济及法律责任。
4、在施工前，承包方应制定施工方案，提出具体的防尘抑尘降尘降噪等环保措施，配备足够的防尘抑尘降尘软硬件设施，明确具体的环保要求和环保责任人、制定湿法降尘专项实施方案，并按有关标准及专项实施方案实施湿法作业，有效降尘作业，造成扬尘污染的，必须服从相关监督或管理部门发出的责令整改并接受其按有关规定进行的处理。承包方在垃圾外运中应严格遵守淳化县关于治污减霾相关规定，服从采购人相关部门管理，严格做好治污减霾工作。
5、承包方必须严格按照治污减霾工作要求，完成施工出入口、洗车台、监控、环境监测设备等设施施工、安装，负责场内垃圾，裸露黄土覆盖、道路冲洗等工作，并承担相关费用，同时，需根据政府相关部门要求，完成拆除、渣土和垃圾外运相关手续办理后方可进场施工。施工过程中，应无条件响应各级管理部门，采购人各项管理规定，要求停工时必须立即停工，如因承包方私自作业，不按要求施工等情况由承包方承担全部责任，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由承包方承担。
6、承包方负责现场安全管理工作，并承担全部责任及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现场人员由承包方按照相关规定办理相关保险事宜。
六、商务要求
（一）付款方式：
预付款：签订合同后，人员材料进场，达到付款条件起10个⼯作⽇内，⽀付合同总⾦额的40%； 
进度款：⼯程竣⼯验收合格后，达到付款条件起10个⼯作⽇内，⽀付合同总⾦额的40%； 
其他：结算审计后，达到付款条件起10个⼯作⽇内，⽀付合同总⾦额的20%。
（三）支付方式：银行转账。
（四）质量要求：
工程质量符合合格标准
（五）质量保修期：
详见合同附件1：工程质量保修书。
（六）售后质保及响应时效
（1）质保期：验收合格后24个月。
（2）响应时效：即时响应(包括电话响应)；电话响应无法解决 24小时内到达现场。修复时间 48 小时内解决;如 48 小时内无法修复，应提供相应解决方案。
